
第七點附表二   新闢海運客運航線獎勵補助審查評分表 

一、 依本要點第七點審查事項之規定，每航線獎助以一家業者一艘船

舶為原則，同一航線如有兩家以上業者申請，依本表評定獎助對

象。 

二、 委員審查業者獎助計畫，並依審查項目評分，配分如下表： 

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配分 

船舶基本資料 

(二十%) 

船齡1 10 

航行時間 4 

無障礙友善及性別平等搭乘環境 4 

具有船舶安全管理證書 2 

公司營運能力 

(二十%) 

企業經營實績 8 

異業合作 8 

具有符合證書 4 

計畫內容及執

行方式 

(三十五%) 

獎助計畫完整性 5 

航班安排及申請獎助航次 10 

油料概算表資料完整度及獎助經

費合理性 
10 

向其他機關申請獎助/補助項目

及金額資料完整性 
2 

行銷推廣規劃 8 

服務事項及政

策配合度 

(十五%) 

居民票價優惠、團體票價優惠 6 

連續假期疏運及臨時需求增加班

次之彈性規劃 
6 

其他配合交通疏運政策 3 

預期效益及計

畫績效衡量指

標(十%) 

預期成效及未來目標 5 

開航航次數、載客人次及預估乘載

率 
5 

1 船舶船齡未滿三年給十分、三年以上未滿六年給八分、六年以上未滿九年給六分、九年以上未滿十二年給四

分、十二年以上未滿十五年給二分、十五年以上給零分。(船齡以審查當年度六月三十日為計算基準) 



三、 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2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

低轉換為序位(如：分數最高者核定序位為「一」，次高者為

「二」，以此類推)後，彙整合計各申請業者之序位，合計值最

低者為獎助對象，如有兩家以上業者序位合計值相同時，擇配分

最高之審查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為獎助對象；仍相同者，以

業者概估之「每航次獎助金額」較低者為獎助對象。 

2
給分方式至小數點一位。 



「交通部航港局新闢海運客運航線獎勵補助要點」審查委員評分表 

審查委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審查項目  審查內容  配分 
業者編號及得分 審查意見 

(優點、缺點) 
甲 乙 丙 

船舶基本資料

(二十%) 

船齡3 10 

航行時間  4 

無障礙友善及性別平等搭乘

環境 
4 

具有船舶安全管理證書 2 

公司營運能力

(二十%) 

企業經營實績 8 

異業合作 8 

具有符合證書 4 

計畫內容及執

行方式 

(三十五%) 

獎助計畫完整性 5 

航班安排及申請獎助航次 10 

油料概算表資料完整度及獎

助經費合理性 
10 

向其他機關申請獎助/補助

項目及金額資料完整性 
2 

行銷推廣規劃 8 

服 務 事 項 及

政 策 配 合 度

(十五%) 

居民票價優惠、團體票價優惠 6 

連續假期疏運及臨時需求增

加班次之彈性規劃 
6 

其他配合交通疏運政策 3 

預期效益及計

畫績效衡量指

標(十%) 

預期成效及未來目標 5 

開航航次數、載客人次及預估

乘載率 
5 

得  分  加  總 100 

轉  換  為  序  位 

註：給分方式至小數點一位。 

3 船舶船齡未滿三年給十分、三年以上未滿六年給八分、六年以上未滿九年給六分、九年以上未滿十二年給四

分、十二年以上未滿十五年給二分、十五年以上給零分。(船齡以審查當年度六月三十日為計算基準) 




